
2025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
示范主体物化补贴采购合同
甲方（需方）：天津市西青区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
乙方（供方）：天津佳信兴农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甲乙双方在平等、自愿、公平、诚实信用的基础上，就甲方向乙方采购天星萝卜种子、复合肥（平衡型）、钙镁肥料、菌肥和小麦专用肥料（高磷型）等农资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签订合同如下：
第一条 产品明细
1.产品名称、数量、单价及总货款
	序号
	商品名称
	品牌/厂家
	规格
	数量
	单价（元）
	金额（元）
	备注

	1
	天星萝卜种子
	天津科润
	100g/罐
	15
	700
	10500
	

	2
	复合肥
(平衡型)
	以色列化工易佰施
	40kg/袋
	30
	240
	7200
	

	3
	钙镁肥料
	韩国犁然
	20kg/袋
	30
	110
	3300
	

	4
	菌肥
	以色列化工绿润美
	25kg/袋
	30
	133
	3990
	

	5
	小麦专用肥料
(高磷型)
	以色列化工易佰施
	40kg/袋
	105
	238
	24990
	

	合计金额（元）：
	49980


2.配套服务：乙方按照甲方需求在作物生长关键期提供现场指导，解决施肥过程中的实际问题。
第二条 货款结算方式及期限
1.本合同含税价款合计人民币49980元（大写：肆万玖仟玖佰捌拾元整）。
2.支付方式和时间：乙方完成合同约定内容并经甲方验收合格，甲方待财政资金下达后，向乙方一次性支付费用即人民币49980元（大写：肆万玖仟玖佰捌拾元整）。
3.本合同项下乙方收款账户为：​
开户银行：中国民生银行天津西青支行​
账户名称：天津佳信兴农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​
[bookmark: _GoBack]账号：*********
第三条 货物运输及费用
货物由乙方负责运输，运输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第四条 产品质量标准​
1.乙方所提供的农资产品必须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质量标准，具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、产品标签、说明书等相关资料，标签内容应符合《农产品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明确标注产品名称、规格、成分、含量、生产日期、保质期、生产厂家、联系方式、适用范围、使用方法、注意事项等信息。
2.乙方保证所售产品不存在假冒伪劣、过期、变质、失效等质量问题，且不含有国家禁止使用的有害成分。
3.产品包装应符合通常包装，若在运输过程中发生毁损或因包装不适导致产品损坏，由乙方负责。
第五条 验收
1.甲方在收到乙方肥料后 15 日内进行验收。验收内容包括：产品的数量、包装、规格、质量合格证明、肥料登记证号等。
2.甲方如对产品质量有异议，应在验收后 10 日内向乙方提出书面异议，并可提请相关部门鉴定。逾期未提出异议，视为产品质量符合合同约定。
第六条 双方责任
1、甲方按约定时间及方式向乙方付款，甲方做好相关准备接收材料，组织卸货。交货时间：2025年11月15日前，收货单位和地址：西青区辛口镇天津市碧城丰源家庭农场、天津市小沙窝村谷力果蔬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内，联系负责人：陈炳儒。
2、乙方提供的产品数量及质量应当符合合同约定。如果乙方提供的产品数量不足，甲方可以在货款中扣除相应的数额，由于乙方提供的产品质量出现问题，给甲方造成损失的，还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
第七条 争议解决
1.本合同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。
2.双方因履行本合同（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本协议的生效、解释、履行、修改和终止）有关的一切争议、纠纷或索赔均应当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。如果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可向有甲方所在地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八条 合同生效与变更
1.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至本合同项下双方的权利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。​
2.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3.在本合同执行过程中，如发现相关事项约定不明确，或者履行其他事项受到限制需要增加、调整约定事项的，甲乙双方可对本合同相关条款进行变更，并签订补充协议或者重新签订合同。



甲方（盖章）：天津市西青区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​
签订日期：2025年10月27日​

乙方（盖章）：天津佳信兴农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（签字）：冯静​
签订日期：2025年10月27日

